附件1

促进工业经济稳增长10条政策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改善社会预期，增强企业扩大生产、加快投资的信心，加快推动工业经济整体好转，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支持工业企业增产增效
鼓励工业企业在守住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的前提下，通过提高生产设备利用率、增加用工等方式扩大生产。对产值排全区前500名企业中的制造业企业、广西工业龙头企业、链主型龙头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及单项冠军企业在2023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实现增产的，按照《关于巩固回升向好势头加力振作工业经济的政策措施》（桂产业振兴指挥部〔2023〕2号）予以奖励，每季度最高奖励100万元。（责任单位：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排名第一的为牵头责任单位和政策解读单位，下同）
二、支持工业企业上规入统

建立临规企业培育清单，统一纳入各级实体经济调研服务范围。对在2023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上规入统且当季工业总产值净增量达到5000万元以上的新建投产工业企业，按其当季工业总产值净增量部分的1‰给予奖励，每季度最高奖励100万元。（责任单位：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各设区市人民政府）
三、支持停产企业复产增产

对2023年上半年停产的规上工业企业，在2023年第三季度恢复正常生产、当季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8%以上且正常纳税的，按其2023年第三季度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量部分的1‰给予一次性奖励，每家最高奖励100万元。（责任单位：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广西税务局，各设区市人民政府）
四、支持工业项目加快建设

实行新开工建设项目奖励，对2023年下半年实现新开工且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及以上的新建工业项目，或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及以上的技改工业项目，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优化民营企业竣工投产奖励政策，政策支持范围由民营工业企业扩大到各类所有制工业企业，对2023年下半年竣工投产的工业项目，综合考虑项目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及新增效益等指标予以奖励。（责任单位：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各设区市人民政府）
五、支持企业“来料转进料”

支持企业改变经营模式提高产值贡献，对实施来料加工转为进料加工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按其2023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量部分的1‰给予奖励，每季度最高奖励100万元。（责任单位：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各设区市人民政府）
六、支持工业企业产品展销

对2023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举办新产品发布会、订货会等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按企业实际投入的场租费用和会场搭建费用给予不超过50%的一次性补助，每家企业最高补助不超过30万元。对我区有关工业行业协会在2023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组织开展的有50家以上区内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参加的工业产品展销会、产业链供应链对接活动，给予每场10万元补助。（责任单位：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各设区市人民政府）
七、减轻工业企业租金成本

对2023年下半年新签订合同承租各地国有平台企业空置标准厂房进行生产且在2023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实现投产上规入统的工业企业，按其2023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量部分的1‰给予一次性租金补助，每家企业最高补助50万元。（责任单位：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各设区市人民政府）
八、鼓励工业企业数字赋能

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大力支持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依托自治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产业生态供给资源池，免费为企业开展“一企一档”评估诊断服务。（责任单位：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各设区市人民政府）
九、加快工业项目审查审批

优化项目审批流程，按应批尽批原则，推动项目用地、节能、环评等审批提效增速，除国家政策有明确规定外，不以“窗口指导”、产能风险预警和产能指标为前置条件，坚决清理和制止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等自我设限审批行为。推动优化环评审批服务，一站式审批、一次性告知，在已开展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的区域落地的先进制造业项目，依法简化环评审批。优先保障自治区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双百双新”项目、“千企技改”项目和“重大标志性工程”等工业项目用水、用能等指标。对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低于“十四五”新建工业项目能耗强度控制值的非“两高”项目，审批前不再制定具体能耗落实方案。原料用能、可再生能源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控制。（责任单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水利厅、林业局，各设区市人民政府）

十、帮助工业企业降本增效

支持落实能效水平达标企业电费不加价政策。完善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将谷段时长设置为连续性8小时，暂停尖峰电价机制，引导工业企业削峰填谷合理安排生产。建立低谷电力消纳合作机制，在低谷电力消纳困难时段，通过需求响应方式吸引工业企业扩大用电量。支持区内高速运营公司与龙头企业合作，双方采取“以量定价”降低高速公路通行费用。加大引货入港政策支持，对运往北部湾港的货物和集装箱，给予更大幅度铁路运价降费优惠。强化企业用工服务，持续组织校企用工对接活动，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区内制造业企业就业。建立健全重点行业政金企合作机制，举办融资困难行业融资对接会。（责任单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交通运输厅、地方金融监管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教育厅，广西电网公司、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各设区市人民政府）
各市、县（市、区）要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快办快享，及时兑付惠企资金，坚决不允许挪用、截留自治区层面拨付资金，自治区党委、政府督查部门将惠企资金拨付列入重点督查事项。本政策措施涉及的奖补资金总量控制在2023年工业振兴资金预算内，支持的企业或项目需符合国家、自治区相关政策规定要求，无违法违规情况。本政策措施与《关于巩固回升向好势头加力振作工业经济的政策措施》（桂产业振兴指挥部〔2023〕2号）不一致的，按照本政策措施执行。本政策措施自发布之日起实施，除已有明确期限规定外，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1日。


